关于印发《2025年全旗春季灭鼠灭蚤会战实施方案》
的通知

翁政办发〔2025〕35号

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管理办）、大兴农场、各有关单位：
经旗政府同意，现将《2025年全旗春季灭鼠灭蚤会战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0日

2025年全旗春季灭鼠灭蚤会战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2025年全旗春季灭鼠灭蚤工作，持续巩固鼠疫防控成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赤峰市鼠疫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鼠疫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综合防控策略，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野外及城区灭鼠工作，严防鼠疫发生、扩散和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组织领导
为保障春季灭鼠灭蚤工作的顺利开展，成立春季灭鼠灭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灭鼠灭蚤工作的组织领导、实施和考核验收。
组  长：马永刚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组长：王永利      旗政府副旗长
成  员：牛学刚      旗政府系统党委副书记
刘立国      旗卫健委主任
米常学      旗疾控中心主任
杨惠冬      旗财政局局长
兰晓东      旗农牧局局长
蔡久明      旗林草局局长
王宏宇      旗市场监管局局长
高玖雷      旗住建局局长
付  益      旗城管局局长
鲍迎春      旗商投局局长
王亚娟      旗融媒体中心主任
张  磊      乌丹镇镇长
牟明艳      桥头镇副镇长
韩晓艳      梧桐花镇镇长
王  旭      广德公镇镇长
宝  山      五分地镇镇长
宋德勇      乌敦套海镇镇长
白音德力根  海拉苏镇镇长
汤国轩      亿合公镇镇长
孙汇霞      解放营子乡乡长
王欣然      毛山东乡副乡长
恩和其其格  新苏莫苏木苏木达
呼格吉乐图  白音套海苏木苏木达
胡斯乐      阿什罕苏木苏木达
徐  逸      格日僧苏木苏木达
李春华      全宁街道管理办主任
那日苏      紫城街道管理办主任
张向阳      大兴农场场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卫健委，办公室主任由刘立国兼任。
三、灭鼠方式、范围及控制标准
（一）方式。采取以环境治理为主，化学灭鼠和物理灭鼠相结合的综合灭鼠防控措施。
（二）范围。全旗历史疫源地，鼠情监测及鼠密度踏查确定的鼠密度偏高的自然村、野外荒地、林地、草原、耕地、田间地埂、公路两侧、城郊结合部，以及企事业单位、商铺、居民院落、房屋、棚圈、仓库等。旗、乡两级政府所在地灭鼠覆盖率达到100%。
（三）标准。野外：小于2只鼠/10公顷。家屋：抽查100间房屋无鼠无洞。
四、职责划分
（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辖区灭鼠灭蚤工作的组织培训、毒饵投放和自查工作，农牧、林草、市场监管、卫生院等基层站、办、院、所要积极配合，全力做好灭鼠灭蚤工作。
（二）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组织政府所在地的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死角清理，并开展家屋灭鼠灭蚤工作。
（三）林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全旗林地、草原的灭鼠工作。
（四）农牧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全旗野外荒地、农田耕地、田间地埂、路边地的灭鼠工作。
（五）市场监管、商投局按职责范围负责组织实施全旗农贸市场、食品加工经营场所、粮食售卖储存场所及各类商户、店铺的灭鼠灭蚤工作。
（六）城管部门负责乌丹城区公园、绿地、公厕及城市道路两侧等的灭鼠防鼠工作。
（七）住建部门负责对市政设施孳生地的改造治理等工作。
（八）卫健、疾控部门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技术指导、监督培训、毒饵配制发放、效果评价等工作。
（九）宣传部门负责灭鼠灭蚤的宣传报道等工作。
（十）财政部门全力保障灭鼠经费落实，并纳入预算。
五、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3月20日—3月25日）。
1.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及农牧、林草、市场监管、住建、城管等部门要成立相应的灭鼠灭蚤领导小组，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召开动员会、培训会，落实目标责任制，任务落实到人。要大力宣传科学灭鼠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灭鼠活动。
2.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及相关部门要根据灭鼠范围确定所需毒饵数量，并及时上报旗疾控中心，旗疾控中心根据预定的毒饵数量统一采购灭鼠药物，配制灭鼠毒饵。
（二）鼠密度调查阶段（3月26—3月31日）。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及相关部门在旗卫健、疾控部门指导下，开展鼠密度调查工作，明确辖区内重点投放地块。每个地区调查野外有鼠面积不少于20公顷，政府所在地家屋不少于100间（从每个苏木乡镇街道场抽查2个鼠洞数相对较高的嘎查村、社区、居委会，每个嘎查村、社区、居委会随机选择100间房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要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同时上报旗卫健委和旗疾控中心作为验收依据。
旗卫健委联系人：吴萍萍，电话：13947368633；
旗疾控中心联系人：宋志春，电话：13684767899。
（三）灭鼠毒饵分发阶段（4月1日—4月5日）。各苏木乡镇街道场及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到旗疾控中心（乌丹南段西侧老防疫站院内）领取灭鼠毒饵，领取后及时下发到嘎查村、社区、居委会。
（四）灭鼠阶段（4月6日—5月25日，雨天顺延）。
1.野外灭鼠。野外灭鼠分三轮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组织投药员在卫生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下，于4月6日至4月10日进行第一轮投放毒饵；由于气候原因，东部地区要尽早投放。4月16日至4月20日进行第二轮投放毒饵。5月5日至5月15日进行拉网式堵洞，堵洞后隔2—3日对被盗开的鼠洞进行烟炮投放。
2.城镇及家屋灭鼠。4月1日至4月5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4月6日开始投放毒饵，鼠药投放后按“吃多少，补多少”的原则连续投放5—7天。同时开展灭蚤工作。
3.工作要求。
（1）毒饵投放到位。投放毒饵要做到“三集中”（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中财力）、“五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一方法、统一毒饵）、“四不漏”（不漏片、不漏户、不漏房间、不漏可能有鼠的外环境）。
（2）保证投放效果。投放毒饵要做到“全面覆盖，准确到位，保留残饵”。毒饵覆盖率（投药房间占应投药房间的百分比）、到位率（指毒饵应投在房墙角，墙根及鼠类易于活动的场所的百分比）、保留率（投药后期的残饵保留堆数占原毒饵堆数的百分比）要达到100%。
（3）特殊环境可采用粘鼠板、鼠夹等器械进行灭鼠。
（4）投放毒饵7天后要清理残饵、收集鼠尸，统一无害化处理。投药过程中如发现自毙鼠要及时报告旗疾控中心，不得私自处置。
（五）自查阶段（5月15日—5月20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对本辖区灭鼠活动进行自检自查，并将自查情况上报旗卫健委和旗疾控中心。
（六）检查验收阶段（5月21日—5月25日）。会战结束后，旗政府组织专业人员成立验收工作队，对全旗灭鼠灭蚤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检查内容包括灭鼠活动的落实情况、鼠药投放规范率及灭鼠后鼠密度。灭鼠灭蚤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分值。
六、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一把手”安排部署，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抓好落实。要做好灭鼠灭蚤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做到有计划、有过程、有总结、有统计数据、有影像资料，相关材料按要求时限及时上报。要切实加强灭鼠灭蚤安全防范，妥善保管毒饵，杜绝误食事故发生。如不慎中毒，应立即到医院采取口服或注射维生素K1等方法进行救治。
（二）明确责任分工。按照属地管理及行业分工，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灭鼠灭蚤工作计划、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按要求统一组织落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灭鼠灭蚤工作。要认真做好灭鼠前、灭鼠后的鼠密度监测。旗卫健委要加强对各爱卫成员单位的统筹协调，旗疾控中心负责做好相关技术指导工作。
（三）加强宣传培训。要加强对专业机构人员和社区、单位非专业参与灭鼠防控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指导，进一步完善灭鼠防鼠措施，提高设施合格率和灭鼠效率。要加大灭鼠防病重要性宣传力度，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灭鼠防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形成全民参与的灭鼠防控格局。
（四）强化督导检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重点行业和场所的环境整治、防鼠措施及毒饵投放等工作的督导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要督促整改。旗政府督查室将对各阶段的工作进行明查暗访，对灭鼠灭蚤工作不利、鼠密度超标的地区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